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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治理整改情况的说明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

监公司字[2007]28 号）和北京证监局《关于北京证监局开展辖区上市公司治理

等监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精神，按照北京证监局的统一部署，公司从 2007 年 4

月起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开展了“公司治理

专项活动”，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自查，并制定了具体的整改计划。公司第三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进行了审议并于 2007 年 6 月 18

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上，公司还指定了专门的电话、传真、

电子邮件接受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分析评议。2007 年 6 月 22 日至 25

日北京证监局对公司专项治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，并下发了监管意见书。公司

根据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结果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众评议以及北京证监局的现

场检查建议，针对公司治理活动中出现的问题，积极进行了整改。2007 年 8 月 1

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

告》，并全文刊登于 2007 年 8 月 2 日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为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[2008]27 号文的有关要求和北京证监局的统一部署，公司对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在

自查、公众评议和监管部门检查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截至 6 月 30 日的整改情况

及整改效果进行了检查，现就有关整改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

问题一：公司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，公司董事会尚未设立董事会各专门

委员会。该项工作已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整改完毕 

问题二：未设立内部审计机构。该项工作已于 2007 年 6 月 27 日整改完毕。 

问题三：公司内控制度有待规范和完善。该项工作已经于 2007 年 6 月 26

日整改完毕。 

今后公司还将根据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制度进行修订、完善和补充，

确保公司各项内控制度在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。 

问题四：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资金往来需要进一步规范。该项工作已于 2007



年 6 月 26 日整改完毕。 

本项工作是一项持久性工作，公司将严格遵守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，加强

内部控制，坚决杜绝资金占情况，巩固清欠成果。 

问题五：存在信息披露“打补丁”现象，信息披露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。该

项工作已于 2007 年 8 月 1 日整改完毕。 

二、公众评议阶段问题的整改 

公司未收到社会公众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相关评议。 

三、北京证监局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

北京证监局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就公司治理情况对公司进行了现场

检查，进一步指出了公司在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： 

问题一：公司监事会人员构成使其作用发挥存在局限。公司现任监事中除职

工代表监事外，股东监事在股东单位职务偏低，使监事会的作用存在局限性。该

项工作已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整改完毕。 

问题二：会议记录不完善。会议记录内容简单，没有记录参会人员发言内容，

只是记录相关决议内容及表决结果，会议记录内容不够完整。该项工作已于 2007

年 6 月 29 日整改完毕。 

四、下一步持续改进计划 

为继续加强公司治理专项工作的持续改进，促进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，公

司将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： 

（一）加强对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，督促其积极参加监管

部门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培训，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综合素质，

强化规范运作水平。 

（二）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，加强管理，坚决杜绝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行为，

维护公司资产安全。 

（三）不断完善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，强化敏感信息排查、归集、保密及

披露制度，防止内幕交易、股价操纵行为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

公平，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避免信息披露“打补丁”现象。 

（四）进一步发挥内审、内控作用，全面落实内控制度，加强公司内部控制，

提高公司的整体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，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。 



经过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和后续的持续改进，公司治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

升，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人员对规范运作、勤勉尽职的意识普遍得到加强，公

司员工对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的认识水平和执行效果都得到了提高。公司将以此

为契机，不断规范公司运作，完善各项内控制度的建设，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，

建立公司治理的长效机制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，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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